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11000022T000000438128-举办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02-北京市文物局本级事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10

分）
执行率
(C/B)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9.617200    49.617200      49.617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9.617200    49.617200      49.617200 10.00 100.00% 10.00 

上年结转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是中国·北京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内容，
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组成部分。 办好文物国际博览会是落实《北京
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2035）》“建设艺术品交易中
心”的要求，举办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也是持续推进北京建设国际
知名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的重要抓手。

本次文博会以“收藏：共绘美好生活”为主题，以推动国际化、提升数字化、促

进生活化为主要抓手，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办会方式，精心策划“一展双交”（即

“展览+交易+交流”）三大板块多项重点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艺术
品爱好者、收藏家、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从业者参与，辐射整个文博行业，实现了

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博会期间，共汇聚国内外超8万家线上线下参展商踊跃参与，展销商品数量近

5000万件，客流量累计约150万人次。从交易规模看，据易拍全球统计线上交易额
约1585万元，据古玩城和潘家园估算线下交易额达2.99亿元。其中，国际文物艺

术品线上交易会吸引13个国家近300家文物艺术品流通机构，活动期间平台交易标

的总估值超113亿人民币；4场行业研讨及主题沙龙文物艺术品行业及民间收藏的

新气象、新发展、新趋势和新路径，召集百余位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展开深入探
讨；20场公益鉴定活动为上千位古玩爱好者近3000件藏品开展鉴定服务，以高质

量服务、高水平供给切实贯彻“文化惠民”理念。活动盛况吸引了新华社、人民

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经济网、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青年

报、首都之窗、新京报等100余家主流媒体对文博会进行全方位报道，抖音、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累计宣传覆盖达1600万人次，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文博

会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参展商数量 ≥50家 285家 7.00 4.60 

偏差原因分析：相应支撑材料不
够充分、年初指标值设置偏低。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
支撑材料收集、整理及归档工
作，加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报道媒体 ≥25家 41家 8.00 8.00 

质量指标
圆满完成博览会相关工
作

100% 100% 10.00 10.00 

时效指标

截止12月底资金支付进
度

100% 100% 5.00 5.00 

9月前完成项目工作方
案制定

≤9月 8月 5.00 5.00 

12月前完成北京·中国
文物国际博览会相关工
作

≤12月 11月 5.00 5.00 

成本指
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主会场活动搭建物料及
宣传安保费用

≤35万元 34.6552万元 5.00 5.00 

项目总预算 ≤50万元 49.6172万元 10.00 10.00 

活动统筹推广及线上交
易会费用

≤15万元 14.962万元 5.00 5.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行业正向影响传播 得到促进
通过项目实施，
进一步促进了行
业正向影响传播

10.00 8.00 

偏差原因分析：相应支撑材料不
够充分。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支
撑材料收集、整理及归档工作。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持续推进北京建设国际
知名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交易中心

持续推进

通过项目实施，
持续推进北京建
设国际知名的中
国文物艺术品交

易中心

10.00 8.00 

偏差原因分析：相应支撑材料不
够充分。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支
撑材料收集、整理及归档工作。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合作方满意度 ≥85% 90% 10.00 7.00 

偏差原因分析：未开展满意度调
查，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收集和留
存相关绩效支撑材料。

总分： 100.00 90.60 

填报注意事项：
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扣分；计算结果在300%-500%（含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扣分。
3.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4.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